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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選舉委員會訴願決定書       108 年中選訴字第 05 號 

訴願人因豎立競選廣告物事件，不服花蓮縣選舉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原處分機關）108 年 1 月 15 日花選四字第

1083450012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 文 

原處分撤銷。 

事  實 

一、  訴願人係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花蓮縣第 3選區議

員候選人，經檢舉於競選活動期間，豎立競選廣告物

於自強路與建國路口之人行道，與「花蓮縣 107 年地

方公職人員選舉鄉(鎮、市)轄內道路、橋樑、公園、

機關(構)、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得懸掛或豎

立競選廣告物之地點」規定之開放地點不符，原處分

機關以訴願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以下簡稱公

職選罷法）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，並依同法第 110 條

第 1 項規定，裁處訴願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0 萬元

罰鍰。 

二、  訴願人不服，主張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

期間花蓮縣政府公告供候選人使用之地點係於 107

年 11 月 6 日發布，與 107 年 11 月 24 日投票日相近，

未有宣導期，訴願人之競選總部經通知已立即派員將

廣告物移除，因當時選舉忙碌及競選團隊無經驗，期

能免其罰責等云。 

三、  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略以，花蓮縣政府公告「107 年

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鄉(鎮、市)轄內道路、橋梁、公園、

機關(構)、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得懸掛或豎

立競選廣告物之地點」後並刊登於更生日報，除於網

站上發布最新消息外，並派員送達該公告之公文書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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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至訴願人手中，確保訴願人可居於了解之地位，已

盡送達及宣導相關行政措施之義務。訴願人競選活動

期間確實豎立競選廣告物於人行道之違規事實明

確；訴願人亦坦承該競選廣告物委商製作及放置於人

行道，本案違法事證明確，其訴願為無理由。 

理 由 

一、  按「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道路、橋樑、公園、機關

（構）、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，懸掛或豎立

標語、看板、旗幟、布條等競選或罷免廣告物。但經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指定之地點，不在此限。」

及「違反‧‧‧第 52 條‧‧‧第 2 項‧‧‧規定者，

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。」公職選

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第 110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，

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 惟按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或

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為行政罰法第 4 條所

明定，易言之，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，應以「違法行

為」之存在為前提；又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

予處罰。」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有所處罰，必須確實證

明其違法之事實，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能確實證明違法

事實之存在，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，最高行政法院

32 年度判字第 16 號、39 年度判字第 2 號判例可資參

照。是以，對於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欲加以處罰

時，應由國家負證明行為人有違法行為及故意或過失

之舉證責任。又按本會 99 年 9 月 20 日中選法字第

0990006852 號函釋意旨：「公職選罷法第 51 條規定，

報紙、雜誌所刊登之競選廣告，應於該廣告中載明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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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者之姓名；其為法人或團體者，並應載明法人或團

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。違者，依同法第 110 條第

3 項規定裁罰。惟上開規定於競選活動期間‧‧‧始

有適用，於此之前刊登之競選廣告，則非該法條限制

之列。」本此意旨，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，

於競選活動期間，始有適用，於此之前所懸掛、豎立

之競選廣告物，不在該法條限制之列。 

三、  本件訴願人係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花蓮縣第 3選

區議員候選人，依公職選罷法第 40 條規定：「（第 1

項）公職人員選舉競選及罷免活動期間依下列規

定：‧‧‧二、‧‧‧縣（市）議員‧‧‧為 10 日。

（第 2 項）前項期間，以投票日前一日向前推算；其

每日競選及罷免活動時間，自上午 7 時起至下午 10

時止。」從而，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縣（市）

議員選舉之競選活動期間係自 107 年 11 月 14 日起至

107 年 11 月 23 日止；查卷內所附訴願人之陳述意見

內容，系爭競選廣告物係其委託廠商於 107 年 11 月

8 日放置，若其所言屬實，則系爭競選廣告物豎立時，

尚在競選活動期間之前，應無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第

2 項規定之適用，而查卷內所附事證，尚乏積極證據

足以證明系爭競選廣告物豎立時係於競選活動期間

內。則系爭競選廣告物豎立之行為時，究是否如訴願

人所陳係於 107 年 11 月 8 日，而為競選活動期間之

前？以此涉及本案違規事實之認定，卷附事證，未臻

明確，原處分機關僅憑自強路與建國路口之人行道上

有訴願人競選廣告物豎立之事實，即認定違反公職選

罷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 10 萬元罰鍰，稍嫌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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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。爰將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另為適法之

處理。 

四、 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

第 1 項前段決定如主文。 

 


